
山东省绿色智慧住区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省绿色智慧住区示范项目（以下简称示

范项目）管理，保障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促进示范项目可持续

发展，依据《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和改

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鲁发〔2016〕15 号）、《关

于印发<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信息化发展规划（2017～2020）>

的通知》（鲁建节科字〔2017〕16 号）及《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鲁财建〔2018〕

21 号）相关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绿色智慧住区示范项目的申

报、实施、管理、验收等。

第三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示范项目组织

申报、评审立项、验收等监督管理工作。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示范项目的申报初审、过程检查、进度督导及

省相关要求的落实，配合做好示范验收工作。

第二章 示范项目申报

第四条 申报示范的项目为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工程建设

基本程序的新建和既有住区。项目申报实施单位为住区建设单



位、物业管理单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

第五条 示范项目申报资料包括项目申报书、绿色智慧住区

建设设计方案以及立项、用地、规划、施工许可、验收等文件。

设计方案要达到《山东省绿色智慧住区建设指南》指标评价合格

及以上要求。

第六条 示范项目申报程序：

（一）自愿申报。具备申报资格的单位向所在县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提交申报资料。

（二）逐级推荐。由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推荐，设区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初审并上报。

（三）择优确定。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

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对通过评审的项目进行公示。公

示期满无异议后，列入示范创建名单予以公布。

第三章 示范项目管理

第七条 绿色智慧住区示范项目实行动态管理。省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示范项目的监督、检查、指导工作。设区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示范项目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季度报送项目实

施进展情况，年终将年度绿色智慧住区建设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

作计划报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九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对全省绿色智慧住区



示范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中期核查，对项目进展缓慢、建设内容与

设计方案不符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改、撤销示范资格

等处理。

第四章 示范项目验收

第十条 示范项目建设完成并实际运行三个月以上，方可申

请验收。项目实施单位经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通过

后，向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验收时，项目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示范验收申请书；

（二）示范工程验收报告（包括项目完成情况总结、指标评

价体系自评报告及相关指标支撑材料等）；

（三）项目总投资及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第十二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对验收资料进行

初审，初审合格后，组织专家现场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一）听取项目单位建设情况报告；

（二）依据项目申报书、设计方案，验收专家现场核查示范

项目建设情况，核查技术指标支撑材料，核查财政奖励资金使用

情况；

（三）依据《山东省绿色智慧住区建设指南》，形成验收意

见。

第十三条 首次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需限期整改，整改后经复



审仍达不到要求的，验收不予通过。

第十四条 对通过验收的示范项目，颁发山东省绿色智慧住

区标识。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示范资格：

（一）列入示范后一年内未组织实施的项目；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按要求报送季度进展和年度总结

情况的项目；

（三）项目未按设计方案等有关规定实施的；

（四）项目验收结论不合格的项目；

（五）逾期一年以上未申请验收的项目；

（六）补助资金使用存在违规违纪的项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